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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2022年江苏省科技副总项目申报书

人才姓名：

派出单位：

兼职地区：××市××县（市、区）

企业名称：

企业地址：

企业联系人：××；手机：××

申报日期：2022年××月××日

中共江苏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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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须知

一、本申报书适用于申报科技副总项目填写。

二、申报书中有关栏目需选择填写的，请在相应的“□”内打“√”。

三、申报书内容要逐项填写，实际内容不发生的，请注明“无”；

涉及数据填写的，请取整数（四舍五入）；有字数限制的，请严格

控制在限定字数以内。

四、本申报书一式两份，与其他申报材料合订成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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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才基本情况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照片

学历 学位 职称

现从事专业 执业资格

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

博士毕业学校 博士毕业时间

工作单位（高校院所） 现担任行政职务

所在院系 所在学科

所在学科情况 □博士点 □硕士点 □省级以上重点学科 □省级以上重点专业（特指高职院校）

是否海外留学回国人员 □是 □否 合作协议书有效期

在企业兼任的具体职务 企业给予的服务报酬合计 元

主要学习经历（从大学起）

起止时间 学校名称 所学专业

取得学历（学位）和执业资格情况

证书名称 发证机关 发证时间

本人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情况

名称 专利或软件著作权号 本人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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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才及团队实力情况
本人工作经历、有关业绩、科研能力等

（300字以内）

本人所在学科团队（或研究团队）及实力情况

（3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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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业基本情况
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

注册时间 职工总数 科研人数

企业营业
执照类型
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是否上市 □是 □否 上市代码 上市地点

企业性质 □国有企业 □民营企业 □中外合资企业 □外商独资企业 □其他

企业简介及
主要经营范围

（300字以内）

企业所属领域
□新一代信息技术 □生物医药 □智能制造 □节能环保 □新材料 □新能源
□现代农业 新能源汽车 □数字经济 □文化创意 现代服务业 □其他

企业所处载体
□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园） □高新技术特色产业
基地 □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□大学科技园 □软件园 □留学人员创业园
□科技创业园 □其他（上述载体均需为市级以上）

企业具有资质 □国家部委级 □省级 □市级 □其他

企业近三年
承担市级以上
科技项目情况

项目名称 立项编号 立项批准部门

企业产品
获奖情况

产品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

企业效益情况
与

科技投入情况

年度 2020年 2021年

销售收入 万元 万元

实现税收 万元 万元

研发投入 万元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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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企业为科技副总提供的保障条件
服务报酬合计 元 月均 元

（300字以内）

五、企业、人才、人才派出单位之间的关联情况

申报企业是否为申报人创（领）办 □是 □否 创（领）办时间

申报企业是否为申报人派出单位创（领）办 □是 □否 创（领）办时间

申报人是否在申报企业中占有股份 □是 □否 实际占有比例

申报人派出单位是否在申报企业中占有股份 □是 □否 实际占有比例



— 14 —

六、已签订的“五技合同”情况
申报2022年江苏省科技副总项目的人才姓名

已签订的合同类型 □技术开发 □技术转让 □技术许可 □技术咨询 □技术服务

合作双方名称
高校院所名称：

江苏企业名称：

合同起止时间 合同额 万元 已到账额 万元

是否在技联在线网站“校企联盟备案系统”完成备案登记 □是 □否

是否在“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完成合同认定登记 □是 □否

项目名称

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

项目参加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，总人数不超过5人，企业参加人员1-3人）

姓名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职称或职务

项目主要内容
和

主要完成指标
（300字以内）

备注
申报科技副总项目的人才与企业已签订“五技合同”的请填写此表（未签订“五技
合同”的不需要填写此表）。本表填写的内容仅供省委人才办、省科技厅了解掌握
人才与企业已开展的产学研合作情况，并不作为优先认定科技副总项目的依据。



— 15 —

七、申报及推荐意见

人才本人签名 申报企业意见
（盖章）

2022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科技局推荐意见

（盖章）

2022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委
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意见

（盖章）

2022年 月 日

设区市
科技局推荐意见

（盖章）

2022年 月 日

设区市委
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意见

（盖章）

2022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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